
  

珊瑚礁生態教材教具開發研製徵稿活動

需求計劃書

一、緣起:

    恆春半島具有豐富的珊瑚礁生態系資源，本館珊瑚農場也復育

有成，有關天然物的相關研究及成就享譽國際。本計畫欲製作開發

珊瑚相關教具，以利後續至館外推廣珊瑚生態時，可以有效運用於

課堂及展覽活動教學，補其不足之處。

二、申請資格：

年滿二十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工作室及公

司。

三、專案內容:

(一) 珊瑚主題立體書

1. 設計內容：請以珊瑚礁生態系為主題，自行設定、撰寫 1小故事，

並設計成立體書呈現，對象設定為國中(含)以下。成品除立體造

形及文字外，須包含書名、封面。文字以不超過1500字為限。

   2. 繪圖風格說明：

(1)手繪或電繪皆可，請依設定主題，繪製設計生動的彩色插畫

風格立體圖樣，所繪製之生物中，至少7成以上需為真實存在物

種，圖像須符合現實形態及狀況(包含物種之體色、斑紋、體態、

比例等)。

(2)設計製作方式請以呈現珊瑚礁色彩繽紛、物種多元之特點為

佳。

(3)本館影像管理系統http://image.nmmba.gov.tw/內之圖像皆

可參考、後製使用於該專案中(使用僅限該專案，若投稿未獲錄

取，本館保有圖像智慧財產權)。

    3.成品規格:

(1)請製作封面大小為A3尺寸之彩色立體書1本，內頁為3-6頁

(翻)。

(2)內頁立體造型之呈現形式可自由發揮，唯書本闔上時，內頁

不能突出於外、超出書本四邊。

(3)文字:除立體造型外，裏頭需含文字敘述，請自行設計編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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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內文以不超過1500字為限。

1. 投稿報名格式:

(1)請將設計稿件及相關設計資料燒成光碟一式，並請依設計稿

製成1小型初坯成品，以呈現未來作品形式，連同光碟郵寄 (郵

戳為憑) 或專人方式送達本館科學教育組，以便本館審查。

(2)設計資料需註明清楚未來成品所使用的紙張材質、磅數..等

相關資料，愈詳細獲錄取機率愈高。

(3)投稿資料若未含初坯成品，請提供過去曾經完成之成品相片，

以證明具有完成設計稿之能力，此部分也將列為錄取之考量。

  #作品如確定錄取，需於本館通知錄取後一個月內，繳交完成之成品。

  #作品預計錄取3件，60,000元/件(錄取作品)(含圖像繪製、設計完

稿、

   文字撰稿、成品製作、版權使用費及稅金)

(二) 珊瑚相關主題科教圖文海報繪製

1. 繪圖內容：請選擇以下任一主題，繪製與主題相符之科教圖文海

   報，主題請以科普為限，成品除生態繪圖外，須含文字介紹說明，

   文字以不超過1500字為限。

       #主題:(1)珊瑚(刺絲胞生物)(2)寶石珊瑚(3)珊瑚與共生藻(4) 

              珊瑚白化

       *每一主題最後僅會有一位錄取

2. 繪圖風格說明：

(1)手繪或電繪皆可，請依選定主題，繪製生動的彩色插畫風格

圖像，所繪製之圖像未必需鉅細靡遺，但皆須符合現實形態特徵

及狀況(包含物種之體色、斑紋、體態、比例等)。

(2)物種構圖須有簡易生態表現，呈現物種在自然界時生動的特

色(非標本圖鑑畫法)，佐以文字說明，呈現完整主題介紹之科教

海報。

(3)本館影像管理系統http://image.nmmba.gov.tw/內之圖像皆

可參考、後製使用於該專案中(使用僅限該專案，若投稿未獲錄

取，本館保有圖像智慧財產權)。

3. 成品規格:

(1)繪圖尺寸及規格:請以3:4直式方式繪製，解析度 300dpi以上，

並能提供 148*200cm海報尺寸輸出。

(2)文字:主題及內文字型請以標楷體呈現，各自小圖可以再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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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說明，唯主要內文以不超過1500字為限。

4. 投稿報名格式:

(1)投稿文件須含原始圖文編輯檔及圖像電子檔(JPG或 TIF圖檔)

燒成光碟一式，並請將作品以 A4格式彩色列印出紙本，連同光

碟以郵寄 (郵戳為憑) 或專人方式送達本館科學教育組，以便本館

審查。

(2)如為手繪圖者，原始彩色繪圖稿件可交由個人保存，但須掃

描為符合以上規定之電子檔案和格式。未來本館如有彩色繪圖放

大利用之需要，廠商需無條件義務提供給對方使用，不得拒絕，

唯因此產生之費用由本館自行負擔。

  #作品預計錄取 4幅，每一主題僅會錄取1位。16,000元/件(錄

   取作品)(含圖像繪製、設計完稿、文字撰稿、版權使用費及稅金)

  (三)療癒系珊瑚礁生態繪圖

    1.繪圖內容及數量：請以珊瑚礁生態系為主題，以療癒系(纏繞)

      的繪圖風格，呈現珊瑚礁繽紛多元的特性，圖像內至少須含以

      下生物。

      (1)珊瑚(2)海藻(3)小丑魚(4)至少3種魚類(5)甲殼類(6)螺

      貝類(7)棘皮動物(海星、海膽、海參等..)

    2.繪圖風格說明：

手繪或電繪皆可，樣式可自由發揮創作，唯海洋生物須以現實珊

瑚礁生態系會出現的物種為主。

    3.成品規格:

(1)繪圖尺寸及規格不限，可自行設定(但長寬比不宜差異過大)

解析度 300dpi 以上，可清楚輸出於 B4(27x39cm)紙上。

(2)色彩:彩色或黑白皆可，但彩圖者依作品狀況，額外佔有10%

的評分優勢。

    4.投稿報名格式:

(1)投稿文件須含原始編輯檔及圖像電子檔(JPG或 TIF圖檔)燒成

光碟一式，並請將作品以 A4格式彩色列印出紙本，連同光碟以

郵寄 (郵戳為憑) 或專人方式送達本館科學教育組，以便本館審查。

(2)手繪圖者，原始彩色繪圖稿件可交由個人保存，但須掃描為

符合以上規定之電子檔案和格式，彩圖者，請提供黑白及彩圖兩

張圖片。未來本館如有彩色繪圖放大利用之需要，廠商需無條件

義務提供給對方使用，不得拒絕，唯因此產生之費用由本館自行



  

負擔。

#作品預計錄取 4幅，15,000元/件(錄取作品)(含圖像設計繪製費  

 、版權使用費及稅金)

注意事項:

  1.如有需要，錄取者後續須配合館方進行作品微調至教具輸出。

  2.凡錄取者，本館與履約廠商共同取得全部著作財產權權利，機關並

    且有權永久、無償、不限範圍、多次利用、商業使用等一切權利

利用該著作財產權。(詳請見附件二、三)。

  3.錄取作品數量將依實際投稿狀況做調整，本館保留錄取選擇決定權

    

五、徵稿時程：

    即日起至105年 12月 30日止，以郵戳或送達日為憑。本館得視實

    際徵稿情形提早或延長時限。

六、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本計畫採事前審查原則，申請者應將申請案裝入自備信封套（申請

者若多件遞案，請一案一信封送件，倘未依規定將以退件方式處

理）。

(一)公告時間：預計於106年 1月 16日 (一) 下午 5時，於本館官網

公告錄取名單。

(二)計畫執行期間：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106年 2月 28日止，如遇特殊

狀況得以延長。

(三)申請方式：申請人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申請表、作品，以郵寄

(郵戳為憑) 或專人送達方式送達本館科學教育組。

(四)外封套請註明「珊瑚礁生態教材教具開發研製徵稿活動」專案一

或專案二申請案，收件地址：944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 2

號 海生館 科學教育組 曾文彥收，電話：08-8825001轉 5515。

(五)申請案應檢附以下資料：

1.申請計畫書：

(1)申請表(附件 1) 

(2)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責任聲明書(附件 2)

(3)個人資料運用聲明暨同意書(附件 3)

     2.作品:



  

       (1)光碟(內含編輯檔及 JPG或 TIF圖檔)

       (2)初坯成品(專案一)或彩色A4紙本(專案二、三)

       (3)過去相關作品照片或資料(如有請提供)

(六)申請資料及附件如須退還，須檢附足額郵資與寄件資訊以便寄還，

如未檢附則不予返還。

七、評審與審查

(一) 審查：於收件截止日後二週完成，由本館進行資料審查，資料短

缺或不符者，將不予錄取。

(二) 審查項目及標準：

  #專案一:

1.立體呈現設計。(40%)

2.文字。(30%)

3.整體精美度。(15%)

4.設計稿完整性。(5%)

5.成品堅固性。(10%)

  #專案二:

     1.整體設計。(40%)

     2.圖像。(30%)

     3.文字。(20%)

     4.實用性。(10%)

    #專案三:

     1.整體設計。(45%)

     2.生物多樣性。(30%)

     3.創意。(15%)

     4.色彩。(10%)

八、本計畫自公布日起實施。

九、聯絡方式：

    1. 科學教育組-曾文彥先生，電話:08-8825001*5515

    2. 相關活動說明與報名表可至本館官網下載



  

       http://www.nmmba.gov.tw

珊瑚礁生態教材教具開發研製徵稿活動

申請表
計畫編號：   

報名專案

申請人

申請人 (公司負責人)
身分證

字號

電話 手機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傳  真 e-mail

地  址

網  址

內容說明

一、設計理念

五、業者簡介說明

六、其他補充說明事項

附件一

http://www.nmmba.gov.tw/


  

一、 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

二、 茲聲明申請案未侵犯第三人智慧財產權。

三、 個人申請請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申請單位印鑑章或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 105 年   月   日

         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責任聲明書

（本人）                         (以下稱為乙方) 茲參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 (以下稱為甲方) 主辦「珊瑚礁生態教材教具開發研製徵稿活動」，除保證已

確實了解並將遵守計畫各項規定外，同意並承諾計畫之所有規定及注意事項，

並保證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乙方) 所設計之作品，謹遵守著作權法、

專利法等相關智慧財產權之規定，並保證徵選作品為 (乙方) 原創，無抄襲仿冒

情事，且為尚未以任何型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甲方) 若發現有違反

規定以致觸犯法律等，得取消參加資格；若為獲選作品，則主辦單位可追回已

頒發之補助款並公告之，(乙方) 願意自行負責所有法律責任。

(乙方) 為 (甲方) 主辦「珊瑚礁生態教材教具開發研製徵稿活動」之報名者，其

所錄取作品，無償同意 (甲方) 配合科教與環教宣傳使用其圖片及成品之公開發

表權、著作財產權之所有公開權利 (網路發表)、散布權、重製權及改作權等權

利(不包含營利販賣) ，並可提供作為公益、展覽 (轉借第三者)、宣傳推廣、媒

體公關、報導等權利，均不另給酬。(乙方) 並同意不得交與第三人使用。

甲方: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簽章)

代表人:館長  陳啟祥

地址:944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路)2號

乙方: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附件二



  

出生年月日:

地址: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運用聲明暨同意書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以下稱本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 8條規定，應
向臺端告知下列事項，請臺端詳閱：
一、 蒐集之目的：

適用於臺端與本館洽辦「珊瑚礁生態教材教具開發研製徵稿活動計畫」業務及其附屬
業務事項或向本館透過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傳輸方式提出詢問或建議時，所
涉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行為。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臺端於本館相關公務申請書及契約書內容等文件所填載或與本館公務往來期間所產生
屬於個資法第 2條所定義之「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所訂

保存年限（如：檔案法等）或本館因執行公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
      1.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2.配合依法調查之機關。
      3.配合主管機關依職權或職務需要之調查或使用。
      4.基於善意相信揭露個人資料為法律所必需。
      5.臺端於本館網站或依本館所指定網站所為，已違反網站服務條款，損害本館或他人

權益，本館揭露個人資料係為採取法律行為所必要者。
      6.有利於臺端權益。
      7.經臺端書面同意。
      8.基於委外契約關係，本館依約履行提供個人資料義務。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 3條規定，臺端得以書面或致電本館保有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館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館視情況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
用。
（二）得向本館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館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館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

得不依臺端請求為之。
五、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館將無法
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臺端相關服務。

□本人已詳閱本館依個資法第 8條所告知事項並清楚瞭解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

料之目的及用途。

        （申請人）本人特此簽名同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申請單位負責人）本人特此簽名同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立同意書時間:中華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

附件三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個人或廠商匯款同意書

一、□申請匯款  □變更匯款帳戶(原帳戶自動取消)  □終止匯款帳戶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二、請詳細彙填下列各項資料，並請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私章後，將本表連同存

簿正面影本，隨案檢附，以為匯款之依據。

基

本

資

料

統一編號或

身分證字號

廠商(個人)名稱

廠商(個人)地址 □□□
電話 (    ) 傳真 (    )

E-MAIL

匯

款

資

料

收款戶名  (須與發票.收據上之廠商(個人)名稱一致)

解款行

銀行

農會

合 作

社 、

郵局

分

支

單

位

分

行

分

社

解款行

代碼

收款

帳號

【請蓋公司章】 【請蓋負責人私章】

【請黏貼存簿正面影本】

錄取後填具表件



  

療癒系繪圖範例(取自網路)



  


